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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智博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为了提高知名度，统一企业形象，达到更高的社会认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特委托乙方北京京智博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对甲方公司进行企业形象策划、推广、商业营销，并签定如下协议。

1、 服务内容
1、 甲方授权乙方进行企业形象策划、推广、商业营销服务，甲乙双方必须完全遵守本条款中的相关规定。
2、 企业形象策划包括：
（1） 理念：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创意设计，管理方法等。
（2） 行为：每年四次中、大型会议会展及培训活动，费用包含在本协议内，
（注：单次活动总价为10万元，含场地租赁费、搭建布场费、灯光音响费，施工工人费用，如单次场地租赁费超过10万元，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3） 视觉：网络、媒体、电视、平面、广告宣传资料等。
3、 商业营销包括：营销策略，策略表现，销售执行等，为甲方发现顾客需求、创造顾客需求以及满足顾客需求，全套的营销代理服务。
4、 乙方是甲方独家负责企业形象策划、推广、商业营销的服务商。由甲方支付服务费用,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甲方义务
1、 根据乙方对甲方形象策划、推广和商业营销工作的有关要求和建议，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及时提供企业文化、相关背景资料、行业概况、企业业务系统技术接口等有关资料或信息的路径。甲方将对提供给乙方材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
2、 按照合同要求配备相关人员并指定固定的联系人按照双方约定的工作模式协同工作。
3、 根据本合同第四条的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4、 计划确认和配合：甲方应指定相关人员在乙方提交企业形象策划和商业营销计划书后的 24 小时内对上述文件审核完毕，并以书面形式（包括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对乙方提交的文件进行最终的确认和认可。
三、乙方义务
1、 乙方应委派具有丰富形象策划、推广和商业营销经验和专业的工作人员，依据以上规定内容制定计划书。
2、乙方承诺，乙方依据本合同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内容，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3、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4、质量保证：乙方保证所有提交的文件一律经甲方确认后方可执行。

四、付款方式及要求
1、本协议有效期：
自2020年 6月1日起至 2030年 5月31日止，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如无异议合同自动顺延，协议顺延金额甲乙双方可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另行协商。
2、协议价格：
根据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企业形象策划、推广、商业营销服务内容，2020年 6月1日起至 2030年 5月31日每年的服务费用（不含税）为人民币：886792.45元（大写：捌拾捌万陆仟柒佰玖拾贰元肆角伍分整）。税金按照开票当时的税率政策进行实际金额计算。如：税率1%，价税金额=886792.45*1.01=895660.38元。
3、付款方式：
双方在协议签订期内，甲方须分别在每年的6月份和12月份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合同款（含税金额）50%。
4、乙方指定账户： 
账户名：        北京京智博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         11042701040009113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光华路支行                 

五、保证条款
1、 乙方保证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签署本协议并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服务。乙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不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乙方应在该服务合同规定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甲方的利益。
2、 本协议签署后和本协议执行过程中，若甲方发现乙方违反上述声明及不具备声明保证的资格，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而不构成违约。


六、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如任何一方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解除协议或因不按合同要求履行协议，经对方提出后仍不改正的，需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另一方的全部实际损失。并向另一方支付项目总价款10％的违约金。
2、如乙方未按要求履行协议，甲方有权拒付未执行部分协议款项，乙方将甲方已支付款项中未执行部分款项退还甲方。如乙方履行协议时发生延迟，需向甲方说明缘由，经甲方同意后顺延，顺延时间需甲方确认；如仍不能按时完成，甲方有权按未完成量进行相应扣款。
3、由于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事件，例如战争、地震、罢工、动乱或司法、政府限制等超出各方合理控制范围的突发事件，导致任何一方不能执行本协议中的部分或全部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除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4、如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不能继续完成，或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应按已发生服务的全部费用付款。
5、甲方应按时支付服务费用。甲方未按时付款的，乙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甲方除支付所有欠付的费用外，每逾期一天，按照未付款部分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

七、知识产权及保密条款
1、双方保证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资料不会侵犯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合法权益,否则一切责任由该方自行承担,概与另一方无关；
2、 在未经甲方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乙方不得将与甲方有关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和同行。

八、协议的顺延
协议到期后，甲乙双方若无提议解除协议，甲方应优先考虑与乙方继续合作，签订新的协议书。
协议期间任何异议双方协商另行约定。

九、法律的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解释和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出现的争议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签字及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附件与合作过程中相关业务指定对接人书面签字盖章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智博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日期：______年___月__ 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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